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易字第76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洪瑞宏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侵占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6808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洪瑞宏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洪瑞宏明知其受洪金福寿之繼承人洪琬

婷、洪琬淑、洪允宗、洪允明、洪幼錦、洪錦委託管理之新

臺幣（下同）15萬元（存入洪瑞宏名義申辦之中華郵政股份

有限公司二林郵局0000000-0000000號帳戶），僅得用於繼

承人共同事務之上，及其於民國112年9月27日某時許，在彰

化縣二林鎮二林地政事務所辦理被繼承人洪金福寿之遺產繼

承登記時，並未替其他共同繼承人申請核發所有權狀，及二

林地政事務收取之新臺幣（下同）2,160元「書狀費」，係

其申請核發土地與建物所有權狀給自己之費用，應由自己負

擔。詎其竟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犯意，未經其他繼承人同

意，於113年2月17日某時許，在不詳地點，從前揭郵局帳戶

提領6,112元，其中2,160元用於其已支付之書狀費，將此等

款項侵吞入己。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5條第1項侵占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5條第1項侵占罪嫌，無非係以

被告之供述、告訴人洪錦之指述、LINE對話紀錄、土地登記

謄本、二林地政事務所函及所附資料、所有權狀影本為依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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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訊據被告固坦承受洪金福寿之全體繼承人委託管理洪金福寿

15萬元之遺產；及有於112年9月27日某時許，前往彰化縣二

林鎮二林地政事務所辦理被繼承人洪金福寿之遺產公同共有

繼承登記，辦理完畢時，被告並委託其妻子前去二林地政事

務所交付6,112元登記費用（包含2,160元「書狀費」），並

由二林地政事務所交付上載被告為權利人之所有權狀27張；

被告並於113年2月17日某時許，在不詳地點，從洪金福寿遺

產提領6,112元充作上開費用之事實，惟堅詞否認有何侵占

之犯行，辯稱：2,160元之書狀費是二林地政事務所收取

的，為辦理繼承登記的必要費用等語。經查：

　㈠被告與洪琬婷、洪琬淑、洪允宗、洪允明、洪幼錦、洪錦為

洪金福寿之繼承人，被告並負責管理洪金福寿之遺產現金15

萬元，被告並將之存入其名義申辦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二林郵局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被告於112年9月27日

前往彰化縣二林鎮二林地政事務所辦理被繼承人洪金福寿之

遺產繼承登記，二林地政事務受理並辦妥登記後，被告委託

其妻謝庭芳前去於二林地政事務所繳付6,112元行政費用，

並取得上載被告為權利人之所有權狀27張；被告並於告知其

餘繼承人後，自洪金福寿之遺產中提領6,112元充作上開費

用之事實，除被告自白外，另有告訴人洪錦提出通訊軟體對

話紀錄照片（偵卷第23至25頁）、彰化縣二林地政事務所地

政規費徵收聯單手機擷圖照片（偵卷第27頁）、彰化縣二林

地政事務所登記完畢通知書（偵卷第29頁）、土地登記第一

類謄本（偵卷第31頁）、存摺內頁手機擷圖照片（偵卷第33

頁）、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偵卷第62至73頁）、彰化縣二

林地政事務所113.11.11二地一字第1130007170號函檢附土

地登記申請書、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遺產稅繳清證明書、切結書、登記清冊（偵卷第77至125

頁）在卷為證。

　㈡按土地權利變更登記，應由權利人及義務人會同聲請之。其

無義務人者，由權利人聲請之。其係繼承登記者，得由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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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承人為全體繼承人聲請之。但其聲請，不影響他繼承人拋

棄繼承或限定繼承之權利。前項聲請，應於土地權利變更後

1個月內為之。其係繼承登記者，得自繼承開始之日起，6個

月內為之。聲請逾期者，每逾1個月得處應納登記費額一倍

之罰鍰。但最高不得超過20倍。土地法第73條定有明文。又

按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

共同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

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之登記；土地權

利於登記完畢後，除權利書狀所載內容未變更、本規則或其

他法規另有規定外，登記機關應即發給申請人權利書狀；土

地權利如係共有者，應按各共有人分別發給權利書狀，並於

書狀內記明其權利範圍。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第1項、第65

條第1項、第66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故從上開條文可知，

被繼承人死亡後，繼承人就所繼承之不動產辦理繼承登記為

人民之義務，如未依法辦理，則有行政罰鍰處分；且由於繼

承登記涉及權利內容之變動（所有權人變動），故登記完畢

後，登記機關「應」發給申請人權利書狀，並按共有人分別

發給權利書狀。而由於繼承登記為繼承人之義務，故法律特

別允許其中一人或數人辦理繼承登記即可（即無須全體共有

人一同辦理），故也僅會發給前往申請登記之申請人權利書

狀。從上可知，不動產之繼承登記既為國民之義務，且辦理

繼承登記時，地政機關一定要發給申請人權利書狀，申請人

亦無不接受書狀之權利，故繼承登記所須支付的登記費及書

狀費，當然屬處理繼承事項之必要費用，應由洪金福寿之遺

產予以支應，故被告墊付上開必要費用後，再領取洪金福寿

之遺產抵充之，客觀上無任何侵占之行為存在。

　㈢從而，檢察官起訴之事實，與土地登記法規不合，被告就起

訴書所指之客觀行為與侵占之構成要件不合

五、綜上所述，檢察官就本案所指之被告行為，與侵占之構成要

件未合，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六、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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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王素珍  

　　　　　　　　　　　　　　　　法　官　李怡昕  

　　　　　　　　　　　　　　　　法　官　陳怡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

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書記官　許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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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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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ition: re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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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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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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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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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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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te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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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h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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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2 {
  line-height: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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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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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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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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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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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acit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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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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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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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DDDD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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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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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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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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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侵占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680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洪瑞宏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洪瑞宏明知其受洪金福寿之繼承人洪琬婷、洪琬淑、洪允宗、洪允明、洪幼錦、洪錦委託管理之新臺幣（下同）15萬元（存入洪瑞宏名義申辦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林郵局0000000-0000000號帳戶），僅得用於繼承人共同事務之上，及其於民國112年9月27日某時許，在彰化縣二林鎮二林地政事務所辦理被繼承人洪金福寿之遺產繼承登記時，並未替其他共同繼承人申請核發所有權狀，及二林地政事務收取之新臺幣（下同）2,160元「書狀費」，係其申請核發土地與建物所有權狀給自己之費用，應由自己負擔。詎其竟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犯意，未經其他繼承人同意，於113年2月17日某時許，在不詳地點，從前揭郵局帳戶提領6,112元，其中2,160元用於其已支付之書狀費，將此等款項侵吞入己。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5條第1項侵占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5條第1項侵占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告訴人洪錦之指述、LINE對話紀錄、土地登記謄本、二林地政事務所函及所附資料、所有權狀影本為依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受洪金福寿之全體繼承人委託管理洪金福寿15萬元之遺產；及有於112年9月27日某時許，前往彰化縣二林鎮二林地政事務所辦理被繼承人洪金福寿之遺產公同共有繼承登記，辦理完畢時，被告並委託其妻子前去二林地政事務所交付6,112元登記費用（包含2,160元「書狀費」），並由二林地政事務所交付上載被告為權利人之所有權狀27張；被告並於113年2月17日某時許，在不詳地點，從洪金福寿遺產提領6,112元充作上開費用之事實，惟堅詞否認有何侵占之犯行，辯稱：2,160元之書狀費是二林地政事務所收取的，為辦理繼承登記的必要費用等語。經查：
　㈠被告與洪琬婷、洪琬淑、洪允宗、洪允明、洪幼錦、洪錦為洪金福寿之繼承人，被告並負責管理洪金福寿之遺產現金15萬元，被告並將之存入其名義申辦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林郵局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被告於112年9月27日前往彰化縣二林鎮二林地政事務所辦理被繼承人洪金福寿之遺產繼承登記，二林地政事務受理並辦妥登記後，被告委託其妻謝庭芳前去於二林地政事務所繳付6,112元行政費用，並取得上載被告為權利人之所有權狀27張；被告並於告知其餘繼承人後，自洪金福寿之遺產中提領6,112元充作上開費用之事實，除被告自白外，另有告訴人洪錦提出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照片（偵卷第23至25頁）、彰化縣二林地政事務所地政規費徵收聯單手機擷圖照片（偵卷第27頁）、彰化縣二林地政事務所登記完畢通知書（偵卷第29頁）、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偵卷第31頁）、存摺內頁手機擷圖照片（偵卷第33頁）、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偵卷第62至73頁）、彰化縣二林地政事務所113.11.11二地一字第1130007170號函檢附土地登記申請書、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遺產稅繳清證明書、切結書、登記清冊（偵卷第77至125頁）在卷為證。
　㈡按土地權利變更登記，應由權利人及義務人會同聲請之。其無義務人者，由權利人聲請之。其係繼承登記者，得由任何繼承人為全體繼承人聲請之。但其聲請，不影響他繼承人拋棄繼承或限定繼承之權利。前項聲請，應於土地權利變更後1個月內為之。其係繼承登記者，得自繼承開始之日起，6個月內為之。聲請逾期者，每逾1個月得處應納登記費額一倍之罰鍰。但最高不得超過20倍。土地法第73條定有明文。又按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之登記；土地權利於登記完畢後，除權利書狀所載內容未變更、本規則或其他法規另有規定外，登記機關應即發給申請人權利書狀；土地權利如係共有者，應按各共有人分別發給權利書狀，並於書狀內記明其權利範圍。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第1項、第65條第1項、第66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故從上開條文可知，被繼承人死亡後，繼承人就所繼承之不動產辦理繼承登記為人民之義務，如未依法辦理，則有行政罰鍰處分；且由於繼承登記涉及權利內容之變動（所有權人變動），故登記完畢後，登記機關「應」發給申請人權利書狀，並按共有人分別發給權利書狀。而由於繼承登記為繼承人之義務，故法律特別允許其中一人或數人辦理繼承登記即可（即無須全體共有人一同辦理），故也僅會發給前往申請登記之申請人權利書狀。從上可知，不動產之繼承登記既為國民之義務，且辦理繼承登記時，地政機關一定要發給申請人權利書狀，申請人亦無不接受書狀之權利，故繼承登記所須支付的登記費及書狀費，當然屬處理繼承事項之必要費用，應由洪金福寿之遺產予以支應，故被告墊付上開必要費用後，再領取洪金福寿之遺產抵充之，客觀上無任何侵占之行為存在。
　㈢從而，檢察官起訴之事實，與土地登記法規不合，被告就起訴書所指之客觀行為與侵占之構成要件不合
五、綜上所述，檢察官就本案所指之被告行為，與侵占之構成要件未合，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六、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王素珍  
　　　　　　　　　　　　　　　　法　官　李怡昕  
　　　　　　　　　　　　　　　　法　官　陳怡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書記官　許雅涵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易字第76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洪瑞宏


上列被告因侵占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6808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洪瑞宏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洪瑞宏明知其受洪金福寿之繼承人洪琬
    婷、洪琬淑、洪允宗、洪允明、洪幼錦、洪錦委託管理之新
    臺幣（下同）15萬元（存入洪瑞宏名義申辦之中華郵政股份
    有限公司二林郵局0000000-0000000號帳戶），僅得用於繼
    承人共同事務之上，及其於民國112年9月27日某時許，在彰
    化縣二林鎮二林地政事務所辦理被繼承人洪金福寿之遺產繼
    承登記時，並未替其他共同繼承人申請核發所有權狀，及二
    林地政事務收取之新臺幣（下同）2,160元「書狀費」，係
    其申請核發土地與建物所有權狀給自己之費用，應由自己負
    擔。詎其竟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犯意，未經其他繼承人同
    意，於113年2月17日某時許，在不詳地點，從前揭郵局帳戶
    提領6,112元，其中2,160元用於其已支付之書狀費，將此等
    款項侵吞入己。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5條第1項侵占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5條第1項侵占罪嫌，無非係以
    被告之供述、告訴人洪錦之指述、LINE對話紀錄、土地登記
    謄本、二林地政事務所函及所附資料、所有權狀影本為依據
    。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受洪金福寿之全體繼承人委託管理洪金福寿
    15萬元之遺產；及有於112年9月27日某時許，前往彰化縣二
    林鎮二林地政事務所辦理被繼承人洪金福寿之遺產公同共有
    繼承登記，辦理完畢時，被告並委託其妻子前去二林地政事
    務所交付6,112元登記費用（包含2,160元「書狀費」），並
    由二林地政事務所交付上載被告為權利人之所有權狀27張；
    被告並於113年2月17日某時許，在不詳地點，從洪金福寿遺
    產提領6,112元充作上開費用之事實，惟堅詞否認有何侵占
    之犯行，辯稱：2,160元之書狀費是二林地政事務所收取的
    ，為辦理繼承登記的必要費用等語。經查：
　㈠被告與洪琬婷、洪琬淑、洪允宗、洪允明、洪幼錦、洪錦為洪金福寿之繼承人，被告並負責管理洪金福寿之遺產現金15萬元，被告並將之存入其名義申辦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林郵局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被告於112年9月27日前往彰化縣二林鎮二林地政事務所辦理被繼承人洪金福寿之遺產繼承登記，二林地政事務受理並辦妥登記後，被告委託其妻謝庭芳前去於二林地政事務所繳付6,112元行政費用，並取得上載被告為權利人之所有權狀27張；被告並於告知其餘繼承人後，自洪金福寿之遺產中提領6,112元充作上開費用之事實，除被告自白外，另有告訴人洪錦提出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照片（偵卷第23至25頁）、彰化縣二林地政事務所地政規費徵收聯單手機擷圖照片（偵卷第27頁）、彰化縣二林地政事務所登記完畢通知書（偵卷第29頁）、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偵卷第31頁）、存摺內頁手機擷圖照片（偵卷第33頁）、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偵卷第62至73頁）、彰化縣二林地政事務所113.11.11二地一字第1130007170號函檢附土地登記申請書、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遺產稅繳清證明書、切結書、登記清冊（偵卷第77至125頁）在卷為證。
　㈡按土地權利變更登記，應由權利人及義務人會同聲請之。其
    無義務人者，由權利人聲請之。其係繼承登記者，得由任何
    繼承人為全體繼承人聲請之。但其聲請，不影響他繼承人拋
    棄繼承或限定繼承之權利。前項聲請，應於土地權利變更後
    1個月內為之。其係繼承登記者，得自繼承開始之日起，6個
    月內為之。聲請逾期者，每逾1個月得處應納登記費額一倍
    之罰鍰。但最高不得超過20倍。土地法第73條定有明文。又
    按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
    共同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
    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之登記；土地權
    利於登記完畢後，除權利書狀所載內容未變更、本規則或其
    他法規另有規定外，登記機關應即發給申請人權利書狀；土
    地權利如係共有者，應按各共有人分別發給權利書狀，並於
    書狀內記明其權利範圍。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第1項、第65
    條第1項、第66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故從上開條文可知，
    被繼承人死亡後，繼承人就所繼承之不動產辦理繼承登記為
    人民之義務，如未依法辦理，則有行政罰鍰處分；且由於繼
    承登記涉及權利內容之變動（所有權人變動），故登記完畢
    後，登記機關「應」發給申請人權利書狀，並按共有人分別
    發給權利書狀。而由於繼承登記為繼承人之義務，故法律特
    別允許其中一人或數人辦理繼承登記即可（即無須全體共有
    人一同辦理），故也僅會發給前往申請登記之申請人權利書
    狀。從上可知，不動產之繼承登記既為國民之義務，且辦理
    繼承登記時，地政機關一定要發給申請人權利書狀，申請人
    亦無不接受書狀之權利，故繼承登記所須支付的登記費及書
    狀費，當然屬處理繼承事項之必要費用，應由洪金福寿之遺
    產予以支應，故被告墊付上開必要費用後，再領取洪金福寿
    之遺產抵充之，客觀上無任何侵占之行為存在。
　㈢從而，檢察官起訴之事實，與土地登記法規不合，被告就起
    訴書所指之客觀行為與侵占之構成要件不合
五、綜上所述，檢察官就本案所指之被告行為，與侵占之構成要
    件未合，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六、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王素珍  
　　　　　　　　　　　　　　　　法　官　李怡昕  
　　　　　　　　　　　　　　　　法　官　陳怡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
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書記官　許雅涵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易字第76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洪瑞宏


上列被告因侵占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680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洪瑞宏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洪瑞宏明知其受洪金福寿之繼承人洪琬婷、洪琬淑、洪允宗、洪允明、洪幼錦、洪錦委託管理之新臺幣（下同）15萬元（存入洪瑞宏名義申辦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林郵局0000000-0000000號帳戶），僅得用於繼承人共同事務之上，及其於民國112年9月27日某時許，在彰化縣二林鎮二林地政事務所辦理被繼承人洪金福寿之遺產繼承登記時，並未替其他共同繼承人申請核發所有權狀，及二林地政事務收取之新臺幣（下同）2,160元「書狀費」，係其申請核發土地與建物所有權狀給自己之費用，應由自己負擔。詎其竟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犯意，未經其他繼承人同意，於113年2月17日某時許，在不詳地點，從前揭郵局帳戶提領6,112元，其中2,160元用於其已支付之書狀費，將此等款項侵吞入己。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5條第1項侵占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5條第1項侵占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告訴人洪錦之指述、LINE對話紀錄、土地登記謄本、二林地政事務所函及所附資料、所有權狀影本為依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受洪金福寿之全體繼承人委託管理洪金福寿15萬元之遺產；及有於112年9月27日某時許，前往彰化縣二林鎮二林地政事務所辦理被繼承人洪金福寿之遺產公同共有繼承登記，辦理完畢時，被告並委託其妻子前去二林地政事務所交付6,112元登記費用（包含2,160元「書狀費」），並由二林地政事務所交付上載被告為權利人之所有權狀27張；被告並於113年2月17日某時許，在不詳地點，從洪金福寿遺產提領6,112元充作上開費用之事實，惟堅詞否認有何侵占之犯行，辯稱：2,160元之書狀費是二林地政事務所收取的，為辦理繼承登記的必要費用等語。經查：
　㈠被告與洪琬婷、洪琬淑、洪允宗、洪允明、洪幼錦、洪錦為洪金福寿之繼承人，被告並負責管理洪金福寿之遺產現金15萬元，被告並將之存入其名義申辦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林郵局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被告於112年9月27日前往彰化縣二林鎮二林地政事務所辦理被繼承人洪金福寿之遺產繼承登記，二林地政事務受理並辦妥登記後，被告委託其妻謝庭芳前去於二林地政事務所繳付6,112元行政費用，並取得上載被告為權利人之所有權狀27張；被告並於告知其餘繼承人後，自洪金福寿之遺產中提領6,112元充作上開費用之事實，除被告自白外，另有告訴人洪錦提出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照片（偵卷第23至25頁）、彰化縣二林地政事務所地政規費徵收聯單手機擷圖照片（偵卷第27頁）、彰化縣二林地政事務所登記完畢通知書（偵卷第29頁）、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偵卷第31頁）、存摺內頁手機擷圖照片（偵卷第33頁）、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偵卷第62至73頁）、彰化縣二林地政事務所113.11.11二地一字第1130007170號函檢附土地登記申請書、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遺產稅繳清證明書、切結書、登記清冊（偵卷第77至125頁）在卷為證。
　㈡按土地權利變更登記，應由權利人及義務人會同聲請之。其無義務人者，由權利人聲請之。其係繼承登記者，得由任何繼承人為全體繼承人聲請之。但其聲請，不影響他繼承人拋棄繼承或限定繼承之權利。前項聲請，應於土地權利變更後1個月內為之。其係繼承登記者，得自繼承開始之日起，6個月內為之。聲請逾期者，每逾1個月得處應納登記費額一倍之罰鍰。但最高不得超過20倍。土地法第73條定有明文。又按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辦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之登記；土地權利於登記完畢後，除權利書狀所載內容未變更、本規則或其他法規另有規定外，登記機關應即發給申請人權利書狀；土地權利如係共有者，應按各共有人分別發給權利書狀，並於書狀內記明其權利範圍。土地登記規則第120條第1項、第65條第1項、第66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故從上開條文可知，被繼承人死亡後，繼承人就所繼承之不動產辦理繼承登記為人民之義務，如未依法辦理，則有行政罰鍰處分；且由於繼承登記涉及權利內容之變動（所有權人變動），故登記完畢後，登記機關「應」發給申請人權利書狀，並按共有人分別發給權利書狀。而由於繼承登記為繼承人之義務，故法律特別允許其中一人或數人辦理繼承登記即可（即無須全體共有人一同辦理），故也僅會發給前往申請登記之申請人權利書狀。從上可知，不動產之繼承登記既為國民之義務，且辦理繼承登記時，地政機關一定要發給申請人權利書狀，申請人亦無不接受書狀之權利，故繼承登記所須支付的登記費及書狀費，當然屬處理繼承事項之必要費用，應由洪金福寿之遺產予以支應，故被告墊付上開必要費用後，再領取洪金福寿之遺產抵充之，客觀上無任何侵占之行為存在。
　㈢從而，檢察官起訴之事實，與土地登記法規不合，被告就起訴書所指之客觀行為與侵占之構成要件不合
五、綜上所述，檢察官就本案所指之被告行為，與侵占之構成要件未合，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六、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王素珍  
　　　　　　　　　　　　　　　　法　官　李怡昕  
　　　　　　　　　　　　　　　　法　官　陳怡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書記官　許雅涵



　　　　　　　　 




